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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DB11/T 494 《人力资源服务规范》分为12部分： 

第1部分：通则； 

第2部分：一般性求职招聘服务； 

第3部分：招聘洽谈会； 

第4部分：信息网络服务； 

第5部分：高级人才寻访； 

第6部分：职业指导服务； 

第7部分：素质测评服务； 

第8部分：培训服务； 

第9部分：咨询顾问服务； 

第10部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 

第11部分：人力资源外包服务； 

第12部分：劳务派遣。 

本部分为DB11/T 494 的第4部分。 

本部分代替了DB11/T 494.7—2007《人才服务规范 第7部分：人才网站》，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

变化如下： 

——修改了标准排序:“第 7部分”修改为“第 4部分”； 

——修改了标准名称：《人才网站》修改为《信息网络服务》； 

——删除了“服务项目”条款； 

——增加了“网站资质”条款； 

——增加了“设备设施”条款； 

——增加了“管理制度”条款； 

——增加了“5材料归档”； 

——增加了“2规范性引用文件”和“6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部分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出。 

本部分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归口。 

本部分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协会。 

本部分参与起草单位：北京市人才服务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开发中心、前锦网络信息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林革、张宇泉、鞠洪芬、王美贤、董小华、邓丹宇、赵晓慧、向文、周玉芳。 
本部分于2007年8月13日首次发布。 

本部分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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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服务规范 第 4部分：信息网络服务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信息网络服务的基本要求、工作流程、材料归档和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部分适用于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以下简称“服务机构”）开展信息网络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DB11/T 494.1—2013 人力资源服务规范 第1部分：通则 

3 基本要求 

3.1 从业人员 

业务人员应掌握人力资源管理和信息网络技术等相关专业知识，并具有对信息网络服务实施有效管

理的能力。    

3.2 网站资质 

3.2.1 举办经营性网站应符合如下要求： 

a) 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 

b) 具有合法信息网络服务 ICP经营许可证； 

c) 具有注册的独立域名。 

3.2.2 举办非经营性网站应进行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 

3.3 设备设施 

3.3.1 自有或租用服务器不少于 1台。 

3.3.2 自有或租用服务器的共享带宽不少于 100M；自建机房的独享带宽不少于 10M。 

3.3.3 自有机房网络设备和网络安全防护设备各不少于 1台。 

3.3.4 具有安全可靠的服务器和网络防火墙等安全措施，支持数据加密和多层密码保护，并具备应对

突发事件等极端情况的数据恢复功能。 

3.4 配套资源 

3.4.1 自有独立数据库。 

3.4.2 有正版杀毒软件。 

3.4.3 有固定客服电话和邮箱。 

3.5 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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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包括： 

a) 上网用户登记、甄别与管理； 

b) 栏目内容筛选与监控； 

c) 信息发布安全与保障； 

d) 技术支撑与维护； 

e) 数据备份。 

3.6 运营数据    

3.6.1 经营性网站    

3.6.1.1 有效单位注册数不少于 100,000个。 

3.6.1.2 有效个人注册数不少于 200,000个。 

3.6.1.3 人才库有效简历数不少于 60,000份。 

3.6.2 非经营性网站 

3.6.2.1 有效单位注册数不少于 200个。 

3.6.2.2 有效个人注册数不少于 5,000个。 

3.6.2.3 人才库有效简历数不少于 5,000份。 

3.7 日浏览量     

3.7.1 经营性网站日浏览量不少于 10,000次。 

3.7.2 非经营性网站日浏览量不少于 1,000次。 

3.8 信息资源 

3.8.1 信息管理包括以下内容： 

a) 招聘职位管理：招聘单位可发布、修改、删除本单位招聘职位等信息； 

b) 个人简历管理：求职人员可发布、修改、删除本人信息； 

c) 人才库查询：应设定个人简历检索查询信息系统； 

d) 职位库查询：应设定招聘职位检索查询信息系统； 

e) 数据统计：可实现各类信息数据的统计。 

3.8.2 后台管理可在服务协议约定的情形下修改、删除相关信息。 

3.9 服务要求 

3.9.1 发布求职招聘岗位信息，应预先进行审核与筛选。 

3.9.2 不应做虚假宣传、发布误导信息。 

3.9.3 根据用户需要及时更新信息，确保信息的时效性。 

3.9.4 用户信息未经其授权不得擅自发布或使用，确保信息安全。 

3.9.5 具有线下服务支持能力，确保网上服务功能得以实现。 

3.9.6 招聘单位和求职个人网上发布信息真实有效。 

3.9.7 网站年安全运行时间达到 95%以上。 

4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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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网络招聘    

4.1.1 单位招聘与用人推荐 

单位招聘与用人推荐流程如下： 

a) 调查用户需求； 

b) 采集用人单位基本情况及需求信息；   

c) 审核用人单位资质及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d) 签订服务协议，内容包括：双方权利和义务、收费标准、付费方式、违约责任及争议处理等； 
e) 取得用人单位信息发布授权； 

f) 发布用人单位招聘信息； 

g) 查询数据库，筛选候选人； 

h) 根据用人单位的意向，发送面试（或录用）通知。 

4.1.2 个人求职与岗位推荐 

个人求职与岗位推荐流程如下： 

a) 个人填报求职信息；  

b) 审核个人填报信息； 

c) 取得个人信息发布授权； 

d) 发布个人求职信息； 

e) 查询数据库，按照个人要求推荐招聘单位及岗位。 

4.2 增值服务项目 

根据用户需求，可提供下列增值服务： 

a) 网络素质测评； 

b) 网络培训； 

c) 高级人才寻访； 

d) 网络视频招聘； 

e) 行业薪酬调查； 

f) 网上政策法规及服务内容解答。 

5 材料归档 

归档材料应包括：双方签订的协议，求职个人和用人单位提交的材料，服务记录，服务数据等。 

6 服务评价与改进 

除符合DB11/T 494.1—2013第7章的要求外，服务评价与改进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遇有运行故障对客户造成影响的依双方协议或协商处理； 

b) 年度客户满意度调查不少于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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